

华东师范大学党员转接组织关系注意事项

　　　　同志：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党员工作单位、经常居住地发生变动的，或者外出学习、工作、生活6个月以上并且地点相对固定的，应当转移组织关系。为便于您及时接转党员组织关系，履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，特对以下事项作出提示：
（一）转出组织关系的党员应在有效期内到去往党组织报到。
1.持组织关系介绍信的，应确保对方党组织在有效期内接收介绍信，提交介绍信前请拍照留底。对方党组织成功接收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后，应在介绍信下方的回执联上加盖党组织公章，并通过适当方式（邮寄、快递或传真）按回执地址寄出，寄出回执前请拍照留底。
2.网上转出的，应按照规定时间到去往党组织报到，并到有关党组织信息员处进行网上转接信息确认工作。
务必主动到党支部报到、参加组织生活并交纳党费，并自行做好记录。在确认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，请您向原所在院系级党组织及时反馈。
（二）党员离校后超过6个月未反馈回执、未转出成功，无正当理由拒不与原所在院系级党组织联系、情节严重的，经党组织讨论可决定停止党籍，或按自动脱党予以除名，预备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。
（三）正式党员的党员材料已归入您的人事档案，如去往单位提出查档，可请对方直接与您的人事档案转往地联系。也可以联系原所在院系级党组织，提供与您入党信息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（四）如您在转接组织关系过程中遇到困难，请及时联系院系级党组织相关负责同志　　　　　　，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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